
—５８８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６ 卷第 ６ 期

监督管理

一起食物中毒案件的行政控制与处罚分析

徐艳钢１，符艳１，李敬山１，高洁荣３，刘跃红２

（１． 南昌市食品化妆品监督所，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３８； ２． 南昌市食品化妆品监督所直属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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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一起由于加工销售不洁食物而引起食物中毒案件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处罚进行了分析，阐述了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处理食物中毒事件的一般办案程序，同时依据《食品安全法》对食物中毒案件的行政控制和行政

处罚，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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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案例回顾

１ １　 事发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至 ２８ 日，某高校卫生所和南

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分别收治了多名腹泻、呕
吐、发热患者，患者主诉发病前 ４８ ｈ 内食用了南昌

市某中央厨房（以下简称“该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的食品。 主要临床表现为腹泻（水样便）、呕吐、发
热，最后确诊共计 ６７ 人，无重症病例，经门诊对症治

疗病人全部康复。
１ ２　 卫生学调查及主要违法事实

接报后，监管人员对该中央厨房 ８ 月 ２０ 日至

２８ 日期间的整个加工经营过程、原料溯源、储存运

输、留样食品检验、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等多环节进

行了全面调查，结果发现，该中央厨房在未经许可

场所内擅自加工、卤蛋，而该加工场所内外环境较

差、加工场所未封闭、设施设备简陋、加工过程不

规范、无包装储存场所与条件；在岗的 ２３ 名生产

经营人员均无健康证明；该配送中心在２０１３ 年８
月 ２７ 日得知其门店销售的食品引起多名消费者

腹泻、发热及消费者投诉后，未及时向所在地卫生

行政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不但未

对成品冷库存放的可疑食品进行封存控制，而且

进行了销毁处理。
１ ３　 流行病学调查

南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 ３５ 例病例进行了

个案流行病学调查，病例定义为发病 ２４ ｈ 内腹泻次

数≥３ 次 ／ ｄ，黄色水样便，发病前 ３ ｄ 均食用过该中

央厨房统一加工配送的食品。 首例发病时间为 ８ 月

２５ 日 １２ 时，末例病例发病时间为 ８ 月 ２８ 日 ２４ 时。
平均潜伏期在 １２ ｈ 左右；年龄最小 １８ 岁，最大

２３ 岁；女性∶ 男性比为１∶ １ ３；病例散在分布于各院

系，宿舍分布无聚集性。 患者均有在该中央厨房门

店共同进餐史，所食用过菜品经病例对照分析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１ ４　 实验室检测情况

本次事件共采集了首次报告门店中库存样品

１４ 份，该中央厨房留样样品 ２０ 份、库存样品、加工原

料中肉类、水产品 ５７ 份、召回菜品中卤蛋样品２０ 份、
从业人员肛拭子 ３ 份、病人排泄物 １８ 份进行检测。
其中 ２ 名从业人员肛拭子、４ 名病人排泄物中检出沙

门菌阳性，经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其进行血清

型鉴定为同一血清型。 ８ 月 ２５ 日的卤蛋样品中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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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其他样品中均未检出可疑致病菌。
１ ５　 结论

依据 ＧＢ １４９３８—９４《中华人民共和国食物中毒

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 ［１］ 中 ＷＳ ／ Ｔ １３—１９９６
《沙门氏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２］，本次

事件可定义为一起食入沙门菌污染的食物引起的

食物中毒事件。 中毒食物为自制卤蛋。

２　 控制与处罚

２ １　 行政控制

８ 月 ２８ 日接报初步调查后，根据病人的临床表

现、潜伏期、共同食源等，初步判断是一起由食用不

洁食物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虽然还未得出最后的

调查结论，但为了控制事态进一步发展和防止证据

丢失， ８ 月 ２９ 日起南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该

中央厨房和正在营业的所有 ７６ 家门店的库存食品、
原料、工具用具、设施设备等采取了查封（扣押）行

政控制决定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并责令追回

已配送到各门店的可疑食品。 以上行政控制措施

的落实，有效地控制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从 ２９ 日

起无新病例报告，无相关投诉举报信息。 在确定了

中毒食品和查明中毒原因后，经过对该中央厨房和

所有门店现场监督整改，全面达到要求后，９ 月

１２ 日对中毒食品全部进行了无害化销毁处理，对
其他封存控制的食品、原料、工具用具、设施设备

解除了行政控制 （查封 ＜ 扣押 ＞ 物品处理决定

书）。 此后连续一周，监管部门对该中央厨房加工

经营过程、加工食品抽样检验全部达到国家食品

安全标准要求。
２ ２　 行政处罚

该中央厨房未经许可生产卤蛋的行为，违反了

《食品安全法》 ［３］第二十九条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４］ 第八条的规定，根据《食品安全

法》第八十四条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 第 三 十 七 条 规 定， 没 收 违 法 生 产 的 卤 蛋

８ ３２８ 枚，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
材料等，并处货值金额八倍的罚款，计 ３７ ６ 万元。

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未取得健康证明参与食品

生产经营且拒不改正的行为（事发前监管部门已

２ 次下达整改意见书），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三

十四条的规定，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七条及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

定，处 １ 万元罚款。
事发后该中央厨房未及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

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擅自毁灭证

据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的规

定，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处 ２ 万

元罚款。

３　 分析建议

３ １　 行政控制

对食物中毒的处理可分为技术处理和行政处

理。 前者如救治中毒病人，对中毒场所的清洁、消
毒；后者如行政控制措施和行政处罚。 行政控制措

施（即时控制）是监管部门在监督过程中， 为了控制

可能或者已经存在的危害或危险，保全可能丢失的

证据，凭借行政强制力中止相对人的行为，扣留或

封存产品、工具、用具及查封场所，避免危害或发展

而依法采取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但在具体实施

过程时应注意几方面问题。
３ １ １　 采取的必要性

实施行政控制措施一般直接涉及被控制者财

产权，影响重大，必须严格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

据，凡法律、法规没有规定须采取行政控制手段的，
或事实上没有必要采取行政即时控制的，不应实施

控制措施。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三

款规定，在接到食品安全事故报告后，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应采取“封存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

食品及其原料，并立即进行检验；对确认属于被污

染的食品及其原料，责令食品生产经营者予以召

回、停止经营并销毁”；“封存被污染的食品用工具

及用具，并责令进行清洗消毒”。 因此，本案实施行

政控制有充分的法律依据［５］。
３ １ ２　 程序的合法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

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

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不得委

托［６］。 对餐饮服务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大部分省

市都是由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委托下属二级

机构的事业单位（监督所、执法队等）执行，而所有

的委托执法权限中，根据以上规定，唯独行政强制

措施不能委托，因此各级委托执法机构，在调查处

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时，是无权下达行政控制决定

的，必须是先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批准，由两

名以上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实施，当场告知当事人采

取行政控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的权利和

救济途径。 在遇到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控

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 ２４ ｈ 内向行政机关

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３ １ ３　 控制的准确性

准确及时地控制可疑食品及原料可以有效防

止食物中毒的发展，由于食品保质期很短，而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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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或过量封存，可能造成极大浪费，甚至监管部

门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可疑食品及原料的行

政控制是一项技术性和时效性很强的工作。 发生

食物中毒后，一是事发单位在及时报告、救治病人

的同时，应尽最大限度地保护事发现场，便于监管

部门查明原因；二是监管部门应及时了解事发经

过、病人临床表现、医院诊断与治疗过程、疾病流行

病“三间分布”、共同食源等，并利用突发事件快检

设备，对中毒原因进行快速定性排查，综合分析后，
初步确定可疑中毒食物的范围；三是各类餐饮服务

单位、中央厨房、集体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应
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

规范》的要求，做好食品留样工作，以便发生事故能

及时查明原因；四是一旦查明原因，事件平息，无新

发病人后，监管部门对行政控制的食品及原料要及

时解封，如在保质期内，无腐败变质，经检验合格

后，应允许继续使用（食用），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而
对于监管部门缺乏科学、盲目行政控制而导致合格

食品及原料的经济损失，监管部门应按国家有关法

律进行赔偿，对“问题食品（中毒食品）”由于监管部

门没有及时控制而使事态失控，监管部门也应当被

行政问责。
３ １ ４　 执法文书的使用

２０１０ 年国家食药监管局下达的《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管执法文书规范》 ［６］中，没有专用“行政控制

决定书”，突发事件发生后，现场的物品、工具、用具

确实需要进行控制时，使用哪种文书进行控制才能

符合国家法律和法定程序要求非常重要，本案对事

发现场采用了组合文书（多种文书）的方式实施行

政控制，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用“证据先行登记

保存决定书”对可疑中毒食品及原料进行控制；用
“查封（扣押）物品决定书”、“查封（扣押）物品审批

表”、“封条”３ 种文书，对可疑食品及原料进行清点

登记就地封存，对可疑中毒食品加工场所、物品临

时性停止使用的控制；用“监督意见书”对事发单位

提出指导性、建设性、指令性的要求。 使用时还应

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突发事件发生后，在中

毒原因不明、违法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为了控制事

态，不要盲目下达“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这既不

符合行政处罚“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也为企业以

后重新开业带来法律问题，而监管部门因其盲目性

决定，对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要承担法律责任；二
是无论何种法律文书，一定要规范使用，符合法定

程序要求。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应当写明

保存方式、保存期限、保存地点、保存证据的有关内

容，以及保存决定书作出的时间、文号及具体处理

决定。 “查封（扣押）物品审批表”要明确查封还是

扣押，由承办人提出主要案情、查封或者扣押的理

由，由部门负责人和单位负责人提出审核意见，对
查封或扣押的物品应当写明物品名称、规格、数量、
包装状况或储存条件等。 “查封（扣押）物品处理决

定书”应当写明查封（扣押）决定书的文号、作出决

定的日期。 “封条”上应当注明查封日期和期限，并
加盖公章。 但以上文书的制作和决定过程都较为

繁琐，建议增加“行政控制决定书”的法定文书，方
便实践应用。
３ ２　 行政处罚

３ ２ １　 注重过程

现行《食品安全法》与原《食品卫生法》在法律

责任的行政处罚上，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过

程违法事实的收集，依据违法事实实施处罚，后者

依据的是事态程度、性质的结果进行处罚。 如《食
品卫生法》是根据食物中毒发生的规模，中毒、死
亡人数给予不同的处罚。 而现行《食品安全法》要
求监管部门对事发单位的整个生产经营过程进行

调查，在准确、及时查明中毒原因的同时，对引发

生产加工中毒食品的违法事实调查取证。 本案通

过调查，正是依据该中央厨房生产加工过程中 ３
个主要违法事实（在未经许可场所加工卤蛋、多名

从业人员未经体检合格上岗、事发后未及时报告

擅自毁灭证据）实施行政处罚，违法事实确凿，适
用法律条款准确，符合《食品安全法》的全程监管

要求。
３ ２ ２　 形成证据链

证据是正确实施行政处罚的必要条件，是维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 收集证据要注意 ３ 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合法性，是指证据的主体，取得证据的

程序、方式以及证据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二
是真实客观性，是指证据是否具有能够客观反映案件

事实真相的属性，或者说是否具有客观存在性；三是

关联性，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关联程度。 本案的

３ 种主要违法事实，证人证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
询问笔录、影像图片、检验报告等形成了事实客观、程
序合法、相互关联的有效证据链，特别是中毒食品（卤
蛋）与中毒病人排泄物均检出相同血清型的沙门菌，
为本案定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３ ２ ３　 注意生产经营布局的变化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如果食品生产经营者

擅自改变许可审查时核定的生产经营布局，可以按

照违反《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７］第二十一条，依据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和《食品安全

法》第八十五条实施处罚。 因此，在调查处理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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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时，要注意携带事发单位许可时核定的布

局图进行现场比对，本案调查时没有发现事发单位

的以上违法事实，所以没有依据上述条款进行处罚。
３ ２ ４　 不轻易作出停业或吊销许可的处罚

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后，在原因不明、违法事实

不清的情况下，为控制事态，不可盲目下达“停产停

业”或“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这既不符合行政

处罚“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也为企业以后重新开

业带来诸多法律问题，监管部门对其盲目性决定，
给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法律责任。
３ ２ ５　 落实经营主体法律责任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如果事发单位没有本案例中

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事发后未按要

求进行处置、报告或毁灭证据）和《食品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擅自改变布局等生产经营

条件）的情形，在现行《食品安全法》中就很难找到

违法条款和处罚依据，由于法律罚则条款的缺位，
可能会出现肇事单位实际并未承担理应由其承担

的行政责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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